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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國立大學實質法人化

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衝

擊，及提升我國大學之競爭力，教育部從

2000年起展開大學法修正，並在擬具的草案當中

增訂「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專章。主要著眼點在

於法人化有如下優點：政府與大學由上下的支配

關係，調整為權利義務相對的法律關係，大學組

織、人事及財務可以鬆綁，有利於大學的經營，

從而提升學術水準與競爭力。相對的，合適的監

督機制、教職員工權益和經費補助等問題也隨之

接踵而至，包括：（1）監督的機制是否能保障大

學學術自由？（2）對於現任教職員工權益的保障

如何？（3）政府補助的經費是否有保障？其中，

對於董事會成員過半數須由教育部指派，可能干

涉大學學術自由，以及原本隸屬公務系統的員工

權益能否獲得同等保障等，引起諸多疑慮、乃至

反彈，最後修正的大學法中，整個行政法人專章

被刪除。

一、我國國立大學法人化的問題
國立大學法人化的理念建立在大學自主經

營，有利於提升競爭力。世界各國如日本、德

國、泰國均已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足證法人化

乃勢之所趨，但國內國立大學法人化所面對的問

題該如何解決？

問題1.大學個別立法來法人化？或同時法

人化？
如前所述，2005年政府曾以專章將「行政法

人國立大學」納入大學法修正案中，送立法院審

議，但被刪除。為此，嗣涔曾主張訂定「國立大

學公法人法」，讓所有國立大學同時改制，以避

免個別大學法人化兩制並行造成政府補助與監督

的任意性與不公平性。

問題2.監督的機制是否能保障大學學術

自由？
國立大學法人擁有自主經營權，是否意謂不

受監督？因仍有部分經費來自政府補助，輿論仍

期望政府肩負監督的責任，而大學本身則擔心學

術自由受限。對於政府監督大學的配套機制，美

國行之有年，日本實施未久，當時我們參酌兩國

制度，設計了兩套監督機制：

其一類似日本制度，包括：（1）成立行政

會議，決定行政事務。（2）成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負責校務基金籌募、管理及運用。而我

國大學的校務基金已運作多年，在技術操作上應

無問題。（3）將校務會議的地位改為審議大學

組織規程、校務發展計畫、校長解聘續任及教學

研究事項。（4）教育部指派兩名監事參與行政

會議。

第二套機制設計為：（1）成立董（監）事

會：教育部所派董（監）事的比例，由五年內平

均每年補助大學的經費占大學全年支出之比例來

決定，其他由學校推薦。董（監）事必須有學經

歷及行政經驗的嚴格限制。（2）校務會議的地

位改為審議教學研究事項。（3）大學校長的遴

選與續任，採用現行大學法的設計，由校內委

員、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教育部代表組成遴選

委員會遴選產生，經董事會核定。校長續任由學

校組織規程訂定。

問題3.現任教職員工權益的保障如何？
要立法保障現任教職員的權利，仍適用公教

人員退休撫卹規定，新任人員則無公教人員身

分，而改採約聘僱合約，配合國民年金制度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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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薪資則要比現任教職員為高以彌補未來退休

金之損失。如此，不論新制或舊制，所有教職員

都各自享有一定的權益保障。

問題4.政府補助的經費是否有保障？並可

以鬆綁？
即使目前有公務預算，經費亦無保障，為因

應補助經費的可能減少，應讓大學有更大自主權

以籌措財源，如彈性調整學費。另一個問題是，

大學法人化後，財務是否真的能鬆綁？答案是不

可能，因為來自政府的預算，如臺大占全年經費

約40%，仍然要遵守政府部門的會計制度。

前述四項問題，延宕多年，如不能解決，將

嚴重影響我國大學發展，特別是邁頂計畫。其

實，觀察國立大學近年來在法人化的作為，嗣涔

認為已具「實質法人化」內涵。只要再加把勁，

讓組織、人事和會計真正鬆綁，無須大費周章修

法，就能徹底解決所有問題。

二、國立大學實質法人化
過去以為，國立大學法人化要於法有據，須

立法通過，取得形式法人化，惟再次修法並通過

的機會不大。其實這些年來，我國已實際在推動

法人化，只要在組織、財務、人事授予更多自

主權，就可以達到實質法人化，無須立新法或修

法。

大學組織是否可以鬆綁
依據現行大學法第14條的規定，大學基於學

術自主得設立各種行政單位或召開各種會議，如

臺大要成立一級單位，經校務會議通過即可，二

級單位經行政會議通過即可。但是，大學法施行

細則第15條又規定其組織層級至多以二級為限。

法律既已明文授權，卻於施行細則加以限制，

此舉已逾越母法，應予刪除。建議教育部逕予修

正，回歸母法規定，讓組織之設立真正落實由各

大學自主。

大學人事是否可以鬆綁
依據大學法第14條第5項規定，國立大學得以

契約進用職員，且正式職缺可以保留改為約用，

大學用人已有彈性。在人事費方面，根據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9條規定，學

校得以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應編制內

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其支給標準，由學校定

之。惟支應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

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不超過其專業加給60%。簡

言之，在人事任用上也大幅鬆綁，問題在於費用

需自籌，因此建議凡是非政府撥款之收入，如：

考試、辦活動等，均納入5項自籌收入，以擴充財

源，如此才算完全鬆綁。

大學財務是否可以鬆綁
大學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二，即公務預算和非

公務預算。只要是來自政府的經費就必須遵守政

府部門的會計制度，不可能鬆綁，即使形式法人

化也不可能，因為這些錢是人民的納稅錢，政府

負有監督之責，例如私立大學接受政府的補助經

費，其使用也一樣要受規範，所以唯有從自籌經

費鬆綁著手。根據校務基金管理條例，校務基金

5項自籌收入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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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計法及相關法律之限制，但仍得受教育部

監督。根本解決之道是將非政府撥款的自籌收入

範疇擴大、並大幅鬆綁，此即實質法人化。這才

是有利於大學的經營，也是提升學術水準與競爭

力的關鍵。

三、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法之建議
如前所述，公務預算理當遵循政府會計相關

規定，非公務預算收入，為學校自行創造的收

入，不應受政府會計法規的限制。因此建議修正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法第6條，將收入概分為政府預

算，和非政府預算收入。其中，非政府預算收入

包含學雜費、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場地設備、

受贈、投資和其他收入，為大學自行經營所獲得

之收入，應授權大學自行運用，以鼓勵大學發展

自有收入。

非政府預算收入之處理
再則，對於非政府預算收入之處理，應開放

得投資於與校務發展、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不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

令之規定限制，才算真正落實財務自主。建議修

正第7-1條之3。

大學永續基金之設立
基於國外百年以上大學均有充足的長期永續

基金（Endowment），如美國前五名大學其每名學

生平均的永續基金將近百萬美元，因此成為大學

永續發展的基礎。所以，在擴大自有收入及實自

主運用之餘，教育部可鼓勵各校在校務基金下設

立“永續基金”，以長期投資收入為目標，只取

孳息作為營運所需。因此建議修正第7-1條之4。

對於具長期投資性質的Endowment，經教育部批

准，不受投資金額不超過現金餘額10%之限制。

受贈收入之處理
大學受贈收入分為現金捐贈和實物捐贈。實

物捐贈受最低稅負法規範，現金捐贈若有指定用

途，則受採購法限制，均降低捐贈者捐贈國立大

學之誘因。

根據最低稅負法，年收入超過六百萬者，須

負擔20%的最低稅負，而且只有現金捐贈方得從

所得額中扣除，實物捐贈不得扣除。而大筆捐贈

者以捐贈公司股票居多，依目前條例，仍須負擔

20%的稅負，若以股票賣出所得捐贈，也須公開

申報，凡此均降低捐贈誘因，因此建議修正第10

條之1：各校受贈之財產，除負有負擔者外，得逕

以受贈學校為管理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免

依國有財產法第37條規定辦理，並排除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12條第4款之適用。

此外，國內大型捐贈多自行興建大樓，再以

實物捐贈給大學，如此免受採購法規範，且效率

與品質也高。但最低稅負法實施以後，實物捐贈

不得自收入中扣除，又降低捐贈誘因。因此建議

修法如下：各校以受贈之現金辦理之採購，不受

採購法限制。

四、結論
我國國立大學法人化討論多年，雖未立法，

但在組織、人事的運用大部分已鬆綁，只要酌予

修正大學法施行細則、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將非

公務預算收入的範圍擴大，並免除其受政府會計

相關法規限制，鼓勵大學發展自有收入，即可達

到實質法人化，不必拘泥於形式法人化。如此不

但能袪除多年來因形式法人化影響學術自主、員

工權益之疑慮，也能避免籌款弱勢學校經營的困

難。實質法人化可以一舉解決我國國立大學法人

化延宕多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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